

关于印发《吴忠市应急管理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科（室）、支队：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和规范我局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现将《吴忠市应急管理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吴忠市应急管理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

 
 
 
                 吴忠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月17日






附件：

吴忠市应急管理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
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
（一）安全生产类。如危化、矿山、工贸和安全生产第三方服务机构等行业，内容涉及不特定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方面的文件。
（二）应急管理类。如防汛防凌、森林防灭火等自然灾害防范，灾害救助，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方面的文件。
（三）行政裁量类文件。如行政裁量基准设定、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范等方面的文件。
（四）文件清理类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废止、宣布失效、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五）其他类文件。其他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规定的文件。
二、重大行政决策
依照法定权限、程序作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直接关系相关群体切身利益，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等方面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实施或者调整。
（一）有关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如安全生产改革意见、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二）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如应急管理五年规划、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等方面的规划文件。
（三）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投资的涉及应急管理公共建设项目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四）属于社会风险评估范围的事项。属于社会风险评估范围，需向同级政法委报备的重大决策事项。
（五）其他重大事项。其他符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指引》（宁政办发〔2024〕56号）规定事项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三、协议（合同）
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签订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一）各类行政协议。
（二）框架性协议。
（三）需经局党委会决议的各类重大合同。
（四）其他政府合同。
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一）行政许可类
1.撤销行政许可的；
2.其他行政许可产生争议的。
（二）行政处罚类
1.较大数额罚款（对公民处以30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0元以上罚款的；宁司函〔2024〕47号）；
2.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3.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4.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5.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6.涉嫌犯罪或者职务违法，拟移送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
7.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行政强制类
1.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的：
2.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的。
五、其他涉法事项
（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二）行政赔偿。
（三）其他认为需要开展合法性审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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